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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CB/T 2999—2010《船舶设计单位设计条件基本要求及评价方法》,与 CB/T 2999—2010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修改了船舶分类与船舶设计单位分级（见 4.1 和 4.2.1，2010 年版的 4.1 和 4.2.1） ； 

b） 修改了船舶设计单位类别和级别所对应的设计范围（见表 2，2010 年版的表 2） ； 

c） 删除了“注册资（本）金”和工作场所总使用面积、档案部门单独使用面积要求（2010 年版

的 7.4 和 7.5.3、7.5.4） ； 

d） 增加了“业绩”和“社会责任”要求（见 7.5 和 7.6） ； 

e） 修改了“机构职能”内容与所在章节（见 9.2，2010 年版的 7.6） ； 

f） 修改了专业技术人员分公司要求的细目、任职条件和评分标准（见第 8 章，2010 年版的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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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设计单位设计条件基本要求及评价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船舶设计单位的分级要求和评价，以及基础条件、专业技术

人员、管理、技术装备与应用的要求及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对各类各级从事船舶（包括普通船舶、特种船舶、渔业船舶及海上设施）设计单位应

具备的设计条件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散装运输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 （BC）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国际散装运输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 （IBC） 国际海事组织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IGC） 国际海事组织 

《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 （GC）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散货船、油船共同结构规范》 （CSR） 国际船级社协会 

《散货船、油船协调共同结构规范》 （HCSR） 国际船级社协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船舶设计 ship design 

按现行规范、规则和国际公约的要求为新建船舶所进行的设计和对现有船舶进行改变其主尺度、总

布置、用途或性能等的设计。包括设计的各阶段。 

3.2 

船舶设计单位 ship design organization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下属的从事船舶和海上设施设计的单位。 

3.3 

船长 ship length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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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自龙骨板上缘的最小型深 85％处水线总长的 96％，或沿该水线从首柱前边至舵杆中心线的长度，

取大者。 

注：船舶设计为倾斜龙骨时，其计量长度的水线应和设计水线平行。內河船的船长系指船体（包括首、尾升高甲板）

及上层建筑的船首最前端到船尾最后端之间的水平距离（金属材料外板的船舶计至內表面、纤维增强塑料等非

金属材料外板的船舶计至外表面），不包括船首、尾两端的突出物（如舷伸甲板、护舷材、舷墙、顶推装置、

舷外挂机及其安装支架、假首假尾、活动突出物等）。 

3.4 

装机总功率 overall power of all drivers 

P1 

原动机驱动功率之总和。 

3.5 

推进功率 propeller power  

P2  

推进主机的最大连续输出功率。 

3.6 

一般船舶 general ship 

除渔业船舶以外的各类船艇，包括海上设施。 

3.7 

渔业船舶 fishery vessel 

直接从事海洋生物捕捞作业的船舶、渔业资源船和养殖船。 

4 一般规定 

4.1 船舶分类 

船舶按用途分为一般船舶和渔业船舶，见表 1。 

表 1   船舶分类（按用途） 

类别 用途 

一般船舶 

普通船舶 

内河航行的干货船、散货船、矿砂船等（包括江海联运型） 
海上航行的干货船、散货船、矿砂船等 
内河航行的集装箱船、车辆运输船等（包括江海联运型） 
海上航行的集装箱船、车辆运输船等 
内河航行的闪点大于60℃的油船（驳）等（包括江海联运型） 
海上航行的闪点大于60℃的油船等 

特种船舶 

内河航行的滚装船、危险化学品船（驳）、散装液化气体船（驳）、闪点小于

60℃的油船（驳）、内河推（拖）船等 
海上航行的滚装船、危险化学品船（驳）、散装液化气体船（驳）、闪点小于

60℃的油船（驳）、海洋推（拖）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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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类别 用途 

一般船舶 

特种船舶 

内河航行的客滚船、客船和游览船等 

海上航行的客滚船、客船等 

内河作业的工程船（包括挖泥船、起重船、驳船等） 

海上作业的工程船（包括挖泥船、起重船、驳船等） 

a）海上开发船（包括科考船、测量船、调查船、教学实习船、海洋工程辅助船

等）； 

b）特种工程船（包括打捞救生船、潜水作业船、破冰船、浮船坞、海上风机安

装船、水上作业平台等）； 

c）载驳船、半潜船等 
a）高性能船舶（包括穿浪船、双体船、三体船、小水线面双体船、水翼船、气

垫船等）； 

b）船长大于20 m 的高速船等 

公务船（包括海关艇、巡逻艇、公安艇等）、游艇 

邮轮（包括远洋豪华邮轮、沿海（江）豪华邮轮、游览船等） 

渔业辅助船舶（包括渔业加工船、渔业运输船、渔业指导船、渔业科研调查船

和渔业实习船等 

海上设施 

固定式平台：导管架及上部模块、坐底式平台等 

移动式平台：自升式平台、半潜式平台、船式钻井装置、张力腿平台、单柱式平

台（SPAR平台）、圆筒型钻井移动平台等 

浮式生产储油装置等 

海上作业船：起重铺管船、深水打桩船、特大型海上浮吊、海上风电设备安装

平台（船）、物探船/勘探船等 
海上作业辅助船：三用工作船、平台供应船、油田守护船、海上居住平台（船）、

钻井辅助船、修井平台（船）等 

渔业船舶 

海洋生物捕捞作业的船舶：如拖网渔业船舶、尾拖网渔业船舶、底拖网渔业船

舶、延绳钓渔船、围网渔船、刺网渔船等 

渔业资源船和养殖船等 

4.2 船舶设计单位划分原则 

4.2.1 分类分级 

船舶设计单位分为一般船舶设计单位和渔业船舶设计单位两个大类。在每个大类中，按照单位的基

础条件、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以及技术装备和应用等情况分为甲级、乙级和丙级共三个级别。船舶设计

单位的设计级别应经评价后确定。 

4.2.2 包容制原则 

船舶设计单位的分类分级采用包容制原则。在同一类别中，较高的级别包容所有较低的级别。一般

船舶设计单位包容渔船设计单位。 

5 船舶设计单位的分级及要求 

船舶设计单位的类别和级别所对应的设计范围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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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一般船舶（海上设施）及渔业船舶设计单位分类和级别所对应的设计范围 

单位类别 船型类别 名称 
设计范围 

甲级 乙级 丙级 

一般船舶

设计单位 

普通 

船舶 

1 矿砂船 国际航行，或 L≥220 m 沿海航行，或L＜150 m 内河航行，或L＜60 m 

2 
干货船，散货

船 
国际航行，满足HCSR要 

求，且L≥150 m 
沿海航行，非HCSR,或

L＜100 m 
内 河 航 行 ， 非HCSR,

或L＜60 m 

3 集装箱船 5000TEU及以上 3000TEU及以下 
内 河 航 行500TEU及 

以下 

4 
闪 点 大 于 

60℃的油船 
国际航行，满足HCSR要

求，且L≥150 m 
沿海航行，非HCSR，或

L＜100 m 
内河航行，非HCSR， 

或L＜60 m 

特种 

船舶 

1 客船 国 际 （ 內 ） 航 行 ， 且 

L≥100 m（有安全返港 

要求） 

国内航行，且L＜100 m 

（有安全返港要求） 
内河航行，且L＜70 m 

（无安全返港要求） 2 
客滚船/车客

渡船 

3 危险化学品船 

符 合IBC/BC规 则 的 国

际航行、国内航行Ⅰ、

Ⅱ、Ⅲ类化学品，且 

L≥150 m 

符合BC规则的国内航

行Ⅲ类化学品，且 
L＜150 m 

符 合BC规 则 的 内 河

航行 

4 
散装液化气体

船 
符 合 IGC / G C规 则 的 

3000 m
3
及以上 

符 合IGC/GC规 则 的 

3000 m
3
以下 

符 合GC规 则 的 内 河

航行 

5 
闪 点 小 于 

60℃的油船 
国际航行，满足CSR要 

求，且L≥150 m 
国内航行，非CSR,且 

L＜150 m 
内河航行，非CSR，且 

L＜60 m 

6 海上开发船 
L＞150 m,或载重吨 

（DWT）大于20000 t， 

或P2＞9000 kW 

L＜90 m，或DWT≤ 

10000  t，或 P2 ≤ 

5000 kW 

 

- 

7 工程船/驳船 
L＞150 m，或DWT＞ 

2 0 0 0 0  t ， 或 P 1 ＞ 

9000 kW 

DWT≤5000 t，或P1≤

5000 kW 

内河航行，且DWT≤ 

1000 t ， 或P1 ≤ 

1470 kW 

8 

高 性 能 船 舶 

（排水型,包

括 穿 浪 双 体

船，双体船，

三体船，小线

面双体船等） 

L＞50 m，或航速大于 
30 kn 

L≤30m，或航速小于

30 kn 
- 

高 性 能 船 舶 

（非排水型，

包括水翼船，

气垫船） 

L＞30 m，或航速大于 

40 kn 
L≤30 m，或航速小于 

＜40 kn 
- 

9 邮轮 国际航行豪华邮轮 国内航行豪华邮轮 内河航行游览船 

10 
艇（包括高速

艇） 
L ＞ 50 m，或 P2  ＞

4000 kW 
L ≤ 50 m，或 P2 ≤

2500 kW 
L ≤ 20 m，或 P2 ≤

1000 kW 

11 
游艇（包括高

速游艇） 
L＞45 m L≤32 m L≤24 m 

12 渔业辅助船舶 L＞ 60 m， 或 P2 ＞ 

1000 kW 
L≤45 m，或P2＜662 kW 内河作业，或L≤24 m 

海上 

设施 

1 移动式平台 
各类移动式平台，且作 

业水深不小于50 m 
各类平台，且作业水深

小于50 m 
- 

2 固定式平台 
各类固定式平台，且作

业水深大于5 m 
各类平台，且作业水深

小于5m 
- 

3 
海上作业船/

海上作业辅助

船 

L＞150 m，或 DWT ＞ 

20000  t，或  P2 ＞ 

9000 kW 

L＜90 m，或DWT≤ 

10000  t，或  P2 ≤ 

9000 k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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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单位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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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合格判定 

6.4.2.1 现场评价时，评价人员根据第 7 章～第 10 章的要求，对申请评价的船舶设计单位进行评分，

并作好现场评价记录，船舶设计单位现场评价记录格式参见附录 A。 

6.4.2.2 经现场评价，船舶设计单位达到合格总分（800 分），并且符合达标项的要求和各类现场评

价要素的得分也均不小于规定的合格分时（满分的 70 % ），判定船舶设计单位评价合格。如果任何一

类现场评价要素的得分未达到其规定的合格分或未符合达标项的要求时，即使设计单位达到合格总

分，也判定设计单位评价不合格。 

7 基础条件要求及其评价方法 

7.1 细目与分值 

基础条件要求包括政策要求（达标项）、营业执照（达标项）、工作场所（20 分）、业绩（50 分）

和社会责任（30 分）等五个细目,满分 100 分，合格分≥70 分。 

7.2 政策要求（达标项） 

各类各级船舶设计单位应遵守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设计的产品应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要求，不应设计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若不符合要求，则基础条件要求评价为不合格。 

7.3 营业执照（达标项） 

各类各级船舶设计单位应取得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或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企、事业法人下属的船舶设计部门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的业

务范围中应明确标有从事船舶设计业务的内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应在有效期内。

不符合要求，则基础条件要求评价为不合格。 

7.4 工作场所（20 分） 

7.4.1 各类各级船舶设计单位应提供工作场所的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协议）（5 分）。无证明或租

赁合同（协议）的扣 2 分。租赁合同至目前为止有效期少于两年的扣 2 分。 

7.4.2 各类各级船舶设计单位的人均使用面积（10 分）要求，见表 4。每缺少 1 平方米扣 1 分。 

表 4  各类各级船舶设计单位最低要求的人均使用面积 

单位为平方米 
 

类别 
级别 

甲级 乙级 丙级 

一般船舶设计单位 8 6 4 

渔业船舶设计单位 6 4 3 

7.4.3 使用面积的用途中应有档案部门单独使用面积（5 分）。若不符合要求，扣 1 分。 

7.5 业绩（50 分） 

7.5.1 近五年独立承担过与企业（单位）资质相对应的船舶工程的项目数量最低要求（50 分），按

见表 5。每缺 1 项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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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类各级船舶设计单位近五年船舶工程项目数量最低要求 

类别 
级别 

甲级 乙级 丙级 

一般船舶设计单位 25 16 8 

渔业船舶设计单位 20 10 5 

7.5.2 近五年主编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范的项目数量。国际标准主编每 1 项加 5 分，

参编每 1 项加 2 分；国家和行业标准主编每 1 项加 2 分，参编每 1 项加 1 分。 

7.5.3 近五年获得过省部级或以上的科技进步奖、国家发明奖的项目数量。获得一等奖或以上的，每

1 项加 2 分；获得二等奖或以下的，每 1 项加 1 分。 

7.5.4 近五年已授予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的项目数量。发明专利每 1 项加 1 分，实用新型每 1 项加

0.5 分。 

7.5.5 加分项目总分数不超过 20 分。 

7.6 社会责任（30 分） 

7.6.1 各类各级船舶设计单位应合法、诚信经营，依法纳税；用工制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交纳各项社会保险费。 

7.6.2 上述三项每项 10 分。若任何一项不符合，扣 10 分。 

8 专业技术人员要求及其评价方法 

8.1 细目与分值 

专业技术人员要求包括技术总负责人（100 分）、单位质量分管领导（质量管理人员）（100 分）和

专业技术人员（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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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类各级船舶设计单位技术总负责人任职条件及评分标准 

类别 级别 技术总负责人任职条件及评分标准 

一般船舶

设计单位 

甲级 

a）由船海工程或相关专业的高级职称技术人员担任（30分）。非船海工程或相关专业高级职

称技术人员担任，扣3分；中级职称技术人员担任，扣5分； 

b）大学本科毕业，具有至少十年的船舶设计经历（30分）。每少一年，扣3分； 

c）至少主持过四项与单位申请评价级别相对应的船舶项目设计，其中两项为近五年单位自主

开发的新船型（20分）。每少一项，扣3分； 

d）另外参加过五项与单位申请评价级别相对应的船舶项目设计（20分）。每少一项，扣3分。 

乙级 

a）由船海工程或相关专业的高级职称技术人员担任（30分），非船海工程或相关专业的高级

职称技术人员担任，扣3分；中级职称技术人员担任，扣5分； 

b）大学本科毕业，具有至少十年的船舶设计经历（30分）。每少一年，扣3分； 

c）至少主持过三项与单位申请评价级别相对应的船舶项目设计，其中一项为近五年单位自主

开发的新船型（20分）。每少一项，扣3分； 

d）另外参加过四项与单位申请评价级别相对应的船舶项目设计（20分）。每少一项，扣2分。 

丙级 

a）由船海工程或相关专业的中级或以上人员担任（30分），非船海工程或相关专业中级职称

技术人员担任，扣3分；初级职称技术人员担任，扣5分； 

b）大学本科毕业，具有至少五年的船舶设计经历（30分）。每少一年，扣3分； 

c）至少主持过两项与单位申请评价级别相对应的船舶项目设计，其中一项为近五年单位自主

开发的新船型（20分）。每少一项，扣3分； 

d）另外参加过三项与单位申请评价级别相对应的船舶项目设计（20分）。每少一项，扣3分。 

渔业船舶

设计单位 

甲级 

a）由船海工程或相关专业的高级职称技术人员担任（



CB/T  2999—2020 

9 

表 7  各类各级船舶设计单位质量分管领导（质量管理人员）任职条件及评分标准 

类别 级别 质量分管领导（质量管理人员）任职条件及评分标准 

一般船舶

设计单位 

甲级 

a）应具有高级技术职称（30分）。中级职称技术人员担任，扣5分；初级职称技术人员担 

任，扣10分； 

b）经过GB/T 19001培训并取得相关部门颁发的合格证书（30分）。未取得培训合格证书，

扣30分； 

c）大学本科毕业，主管质量管理及相关工作至少十年（20分）。每少一年，扣3分； 

d）至少主持或参加过九项与单位申请评价级别相对应的船舶设计项目或船舶设计项目质

量管理工作（20分）。每少一项，扣3分。 

乙级 

a）应具有高级技术职称（30分）。中级职称技术人员担任，扣5分；初级职称技术人员担 

任，扣10分；

a �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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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各类船舶设计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数量要求及评分标准 

类别 级别 专业技术人员数量要求及评分标准 

一般船舶 

设计单位 

甲级 

a）总数不少于60人（60分）。每缺一人，扣2分； 

b）中、高级职称技术人员总数不少于30人，其中大学本科毕业，从事至少十年本专业设计

工作的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不少于6人；大学本科毕业，从事至少五年本专业设计工作的

中级职称的技术人员不少于24人（60分）。高级职称技术人员每缺一人，扣2分；中级职

称技术人员每缺一人，扣1分。中、高级职称技术人员从事本专业设计工作年限每人每缺

1年，扣0.5分； 

c）专业人员配置齐全（40分）。每缺一个专业，扣5分； 

d）近五年来，中、高级职称技术人员在本单位从事过与单位申请评价级别相对应的船舶设

计项目，高级职称每人七项或以上，中级职称每人五项或以上（40分）。每人每缺一项，

扣2分。 

乙级 

a）总数不少于30人（60分）。每缺一人，扣2分； 

b）中、高级职称技术人员总数不少于15人，其中大学本科毕业，从事十年以上本专业设计

工作的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不少于3人；大学本科毕业，从事五年或以上本专业设计工作

的中级职称的技术人员不少于12人（60分）。高级职称技术人员每缺一人，扣3分；中级

职称技术人员每缺一人，扣2分。中、高级职称技术人员从事本专业设计工作年限每人每

缺1年，扣0.5分； 

c）专业人员配置齐全（40分）。每缺一个专业，扣5分； 

d）近五年来，中、高级职称技术人员在本单位从事过与单位申请评价级别相对应的船舶设

计项目，高级职称每人七项及以上，中级职称每人五项及以上（40分）。每人每缺一项，

扣2分。 

丙级 

a）总数不少于15人（60分）。每缺一人，扣2分； 

b）大学本科毕业，从事五年或以上本专业设计工作的中级职称的技术人员不少于8人 

（60分）。每缺一人，扣2分。中职称技术人员从事本专业设计工作年限每人每缺1年，

扣0.5分； 

c）专业人员配置齐全（40分）。每缺一个专业，扣5分； 

d）近五年来，中级职称技术人员在本单位从事过与单位申请评价级别相对应的船舶设计项

目，每人五项或以上（40）。每人每缺一项，扣2分。 

渔业船舶 

设计单位 

甲级 

a）总数不少于30人（60分）。每缺一人，扣2分。 

b）中、高级职称技术人员总数不少于15人，其中大学本科毕业，从事十年以上本专业设计

工作的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不少于3人，大学本科毕业，从事五年以上本专业设计工作的

中级职称的技术人员不少于12人（60分）。高级职称技术人员每缺一人，扣3分，中级职

称技术人员每缺一人，扣2分。中、高级职称技术人员从事本专业设计工作年限每人每缺

1年，扣0.5分； 

c）专业人员配置齐全（40分）。每缺一个专业，扣5分； 

d）近五年来，中、高级职称技术人员在本单位从事过与单位申请评价级别相对应的船舶设

计项目，高级职称每人七项或以上，中级职称每人五项或以上（40分）。每人每缺一项，

扣2分。 

乙级 

a）总数不少于20人（60分）。不符合要求，每缺一人，扣2分； 

b）大学本科毕业，从事五年或以上本专业设计工作的中级职称的技术人员不少于10人 

（60分）。每缺一人，扣2分。中级职称技术人员从事本专业设计工作年限每人每缺1年，

扣0.5分； 

c）专业人员配置齐全（40分）。每缺一个专业，扣5分； 

d）近五年来，中级职称技术人员在本单位从事过与单位申请评价级别相对应的船舶设计项

目，每人五项或以上（40）。每人每缺一项，扣2分。 

丙级 

a）总数不少于10人（60分）。每缺一人，扣2分； 

b

 

b

） 总数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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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管理要求及其评价方法 

9.1 细目与分值 

管理包括管理机构（60 分）、质量体系管理（60 分）、图样和技术文件管理（60 分）、档案管

理（30 分）、外协管理（30 分）和人力资源管理（60 分）等六个细目，满分 300 分，合格分不低于

210 分。 

9.2 管理机构（60 分） 

各类各级船舶设计单位应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船舶设计单位机构职能设置最低要求按表 9，并应

符合下列要求： 

a）一般船舶设计甲级单位应建立技术开发机构，配备适任的技术人员，承担科研项目； 

b）一般船舶设计甲级和乙级单位和渔业船舶设计甲级单位应建立质量管理机构，配备适任的管理人

员，明确岗位责任制； 

c）其余设计单位允许设置专人负责质量与技术管理。 

若不符合上述要求，每项扣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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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未及时收集、分析、处理和传递信息，并按相关要求和规定做好信息的分类和归档工作，扣

10 分； 

c） 未建立与用户（船东、船厂）、管理部门之间的质量信息、修改意见、处理结果反馈的台帐与

档案，扣 10 分。 

9.4 图样和技术文件管理（60 分） 

各类各级船舶设计单位的图样和技术文件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具备所设计船舶使用的现行有效的相关国际公约，规则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有关规范，以

及设计过程中必需的现行有效的相关标准文件（例如原材料标准、基础标准、设备标准等）和

设计手册等； 

b） 制定产品图样和技术文件的管理办法，其设绘或编制，校核、批准、发放、更改、归档等均受

到控制，产品设计文件和有关资料应齐备； 

c） 产品送审部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经船舶检验部门审查批准，批准的文件和有关资料完整、正确、

统一； 

d） 一般船舶设计甲级、乙级单位和渔业船舶甲级、乙级单位设有专门部门，其余船舶设计单位指

定专人负责文件的管理，制定合理的文件管理制度，文件的修改符合规定的程序，船舶设计单

位使用的文件和资料在有效期内。 

若不符合上述要求，每项扣 5 分。 

9.5 档案管理（30 分） 

各类各级船舶设计单位的档案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一般船舶设计甲级、乙级单位和渔业船舶甲级、乙级单位建立档案管理机构，配备适任的管理

人员，明确岗位责任制；其余设计单位应指定专人负责档案管理； 

b） 制定合理的档案管理文件； 

c） 及时收集、分类、整理船舶设计图样和技术文件，并按相关要求和规定做好归档立卷； 

d） 加强档案的利用工作。 

不符合上述要求，每项扣 5 分。 

9.6 外协管理（30 分） 

对于船舶设计过程中有外协项目（试验委托、计算委托、系统设计委托、计算机软件开发委托）的

各类各级船舶设计单位，应对外协项目的质量负责，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制定外协项目管理制度和质量控制文件； 

b） 严格审查外协单位的资质和能力，同时与选定的外协单位签订质量控制协议并对其完成工作的

质量进行验收； 

c） 应制定外协项目管理文件和质量控制文件，加强对外协项目的质量（技术）管理； 

d） 应提供外协单位的足以证明其具备承担委托项目资质、能力和条件的书面材料或评价证明。 

不符合上述要求，每项扣 5 分。 

如目前无外协项目的设计单位，只要符合 a）要求，即可获得 30 分。 

9.7 人力资源管理（60 分） 

9.7.1 各级各类船舶设计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应为船舶设计单位在册在岗人员，与单位签定一年或以

上劳动（聘任）合同（协议），并送县级及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不符合要求，每人扣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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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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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续） 

类型 级别 计算机软和硬件配置最低要求 

渔业船舶 

设计单位 

甲级 

a）建立管理完善的，具备设计、管理和船型数据库等功能的计算机局域网（25分）。未

建局域网，扣10分；无专人管理，扣5分；网络功能不全，扣5分； 

b）每位专业技术人员均配备一台终端计算机，并可根据权限开展相关技术工作（25分）。

不符合要求，扣5分； 

c）具有计算机辅助设计使用的软件，基本齐全的程序或公认的设计软件（25分）。不符

合要求，扣5分； 

d）船舶设计、计算、校核软件均为正版或具有使用权（25分）。不符合要求，扣10分； 

e）具有自主开发船舶设计或管理软件的能力（包括二次开发）。五年来，每开发1项加 

5分。 

乙级 

a）每位专业技术人员均配备一台计算机，并可根据权限开展相关技术工作（30分）。不

符合要求，扣5分； 

b）具有计算机辅助设计使用的软件，基本齐全的程序或公认的设计软件（40分）。不符合

要求，扣5分； 

c）船舶设计、计算、校核软件均为正版或具有使用权（30分）。不符合要求，扣10分。 

丙级 

a）每位技术人员均配备一台计算机，并可根据权限开展相关技术工作（30分）。不符合

要求，扣10分； 

b）具有计算机辅助设计使用的软件，基本齐全的程序或公认的设计软件（40分）。不符合

要求，扣5分； 

c）船舶设计、计算、校核软件具有使用权（30分）。若不符合要求，扣10分。 

 

10.2.2 总加分项目分数不超过 20 分。 

10.3 技术装备管理（50 分） 

各类各级船舶设计单位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制定合理的技术装备管理制度； 

b） 应建立技术装备台账和档案； 

c） 应按规定定期维修、保养和检定技术装备，并保证其工作状态良好。 

不符合上述要求，每项扣 10 分。 

10.4 其他技术装备（50 分） 

10.4.1 一般船舶设计甲级、乙级单位及渔业船舶设计甲级、乙级单位应配备的其他技术装备，包括具

有绘图、扫描、复印、打印、传真和数码照相等功能或功能合成的技术装备，以及档案库房的空调和除

湿设备（50 分）。每缺少 1 项功能的技术装备，扣 10 分。 

10.4.2 其余船舶设计单位应配备绘图、打印、传真等功能或功能合成的技术装备（50 分）。每缺少

1 项功能的技术装备，扣 10 分。 

 




